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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浙0784民初4051号
徐桂英、应国定（住址分别为：浙江省永

康市方岩镇两头门村36号、浙江省永康市
古山镇墁塘村世方东路646号。公民身份
号 码 分 别 为 ：330722198505263826、
330722198111153819）：本院受理原告
永康市迅鹰工贸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徐桂
英、应国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4 民初 4051 号判
决书。由被告徐桂英、应国定支付原告永
康市迅鹰工贸有限公司款项 958560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6 年 2 月 1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
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徐桂英、应国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3586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13986 元，由被告徐桂英、应
国定负担。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5）金永商初字第4040号
夏朝厅、潘梅燕：本院对原告张杰进与

被告夏朝厅、潘梅燕、夏群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金永商初字第 404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1321号
被 告 陈 世 其 ，男 ，1975 年 7 月 6 日

出 生，汉 族，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唐 先 镇 岩
洞 口 村 上 庵 3 号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507067912。被告施瑾珏，
女，1977 年 8 月 7 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唐先镇岩洞口村上庵 3 号，身份号
码：330722197708077949：本院受理原
告俞伟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陈世其、施瑾珏归还原告俞伟明
借款3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3年
2月2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还
款之日止）。二、由被告陈世其、施瑾珏支付
原告俞伟明因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
元。以上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8036元，公告费400元，合计8436元，由
被告陈世其、施瑾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797号
被 告 何 孙 斌 ，男 ，1972 年 9 月 26

日 出 生，汉 族，住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清 渭 街
村 枣 林 路 196 号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9266411。被告徐丽群，
女，1972 年 1 月 22 日出生，汉族，住永康
市象珠镇清渭街村枣林路 196 号，身份号
码：330722197201224524：本院受理原
告朱贞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7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归还原告朱贞媛
借款3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
从2014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 793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8330 元，
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805号
被告何孙斌，男，1972 年 9 月 26 日

出 生，汉 族，住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清 渭 街 村
枣 林 路 196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9266411。被告徐丽群，
女，1972 年 1 月 22 日出生，汉族，住永康

市象珠镇清渭街村枣林路 196 号，身份号
码：330722197201224524：本院受理原
告朱健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8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归还原告朱健康
借款3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
从 2014 年 7 月 1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 844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8840
元，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807号
被 告 何 孙 斌 ，男 ，1972 年 9 月 26

日 出 生，汉 族，住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清 渭 街
村 枣 林 路 196 号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9266411。被告徐丽群，
女，1972 年 1 月 22 日出生，汉族，住永康
市象珠镇清渭街村枣林路 196 号，身份号
码：330722197201224524：本院受理原
告朱健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48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归还原告朱健成
借款1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
从2014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 332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726 元，
由被告何孙斌、徐丽群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7138号
被告王伟利，男，1973 年 3 月 24 日

出 生，汉 族，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柳
墅 村 上 街 46 号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303246433：本院受理原告
缪美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
71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
伟利支付原告缪美丽货款 47745 元，款限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97 元（已减半
收取），由被告王伟利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2384号
被告王滔，男，1979年5月24日出生，

汉族，住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二村利民路356
号。身份号码：330722197905247118。
被告陈丹玉，女，1977年11月7日出生，汉
族，住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一村万宝巷 1 号。
身份号码：330722197711077122：本院
受理原告章义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238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滔、陈丹玉归还原告章
义平借款人民币 130 万元并支付利息（其
中 70 万元从 2011 年 7 月 8 日起，另 60 万
元从2011年8月26日起均按月利率2%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二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二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4600 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王滔、陈丹玉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725号
被告应波，男，1966年8月11日出生，

汉族，户籍所在地：永康市象珠镇清渭街村
升 平 路 326 号 。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608116416。 被 告 金 晓 红，
女，1966 年 2 月 5 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
地：永康市象珠镇清渭街村升平路326号。

身份号码：330722196602054525：本院
受理原告林学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472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应波、金晓红归还原告林
学威借款人民币 23.3 万元，款限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应波、金
晓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4936元，应收取4795元，公告费400元，合
计 5195 元，由被告应波、金晓红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2号
李政（住永康市西城街道李店二村慎

厅 小 区 61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712271715）：原告蔡金亚与
被告李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784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 ：由 被 告 李 政 归 还 原 告 蔡 金 亚 借 款
17600元，并赔偿损失（损失自2016年1月
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
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4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640 元，由被告李政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544号
陈基：本院对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基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4544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的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2016）浙0784民初4647号
应武：原告刘志洪与被告应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4民初4647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
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应。

（2016）浙0784民初4874号
被告陈瑾，男，1990 年 1 月 20 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9001203015），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舟山镇新楼村新楼路
三弄 61 号：原告施强与被告陈瑾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2016)浙 0784 民初 487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陈瑾归还原告
施强借款人民币 55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16年6月27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项限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88 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陈瑾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974号
方洪、李晓平、永康市锦翰工贸有限公

司：原告梅淮军与被告方洪、李晓平、永康市
锦翰工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4974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的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2016）浙0784民初5246号
方洪、李晓平：原告楼法庭与被告方

洪、李晓平、周朝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5246 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应。

（2016）浙0784民初5717号
被告俞维妙，男，1967年12月28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6712283214），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天表村 47
号。被告俞美玲，女，1966年12月22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6612223222），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天表村 47号：
原告章子其与被告俞维妙、俞美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 (2016)浙 0784 民初 571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俞维妙、俞美玲
归还原告章子其借款人民币160000元并支
付利息、逾期利息（利息从2014年8月25日
起计算至2014年9月25日止；逾期利息从
2014 年 9 月 26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均按月利率2%计算），款项限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两被告未按上述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78 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俞维妙、俞美玲负担。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的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6562号
被告：陈献江，男，1963 年 11 月 23

日出生（身份证号：330722196311232
117），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瑶山村
148 号：原告陆云香与被告陈献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 0784 民初 6562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陈献江支
付原告陆云香货款人民币1200000元并支
付违约金（违约金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按
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款限
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陈
献江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811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陈献江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
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6862号
曹长理（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

大 溪 塘 村 1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110060835）。程佩珍（住浙
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大溪塘村 18 号，民身
份号码：33072219720425362X）：原告
田正通与被告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司、曹长
理、程佩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6862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6995号
厉党红：原告李和进与被告厉党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84 民 初
6995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2016）浙0784民初7126号
永康市中顺粮油有限公司：原告厉藕

芳与被告永康市中顺粮油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民初 7126 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此判决为终审判
决。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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